《吉林省普通高中新课程实施指导意见》

政 策 解 读

2020年7月，吉林省教育厅印发《吉林省普通高中新课程实施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现将《指导意见》政策解读如下。
一、为什么要出台此《指导意见》？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9〕29号）、教育部《普通高中课程方案（2017年版2020年修订）、普通高中各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要求，务实、有序、平稳、创新地推进我省普通高中课程改革工作，充分发挥课程在立德树人中的核心作用，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促进课程改革与高考综合改革的有机衔接，促进普通高中学校多样化有特色发展，构建具有吉林特色的普通高中课程、教学、考试评价体系，按照新课程方案、新课程标准，基于新教材使用，制定并印发《指导意见》。

二、该《指导意见》制定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该《指导意见》的制定有如下四个基本原则：

（一）科学性原则。遵循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从我省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基础教育改革实际出发，按照不同学科的特点和必修课程、选择性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的具体要求，依据各学科课程标准，合理设置和安排课程内容。 

（二）系统性原则。全面实施普通高中课程方案，注重课程、教学、考试评价一体化设计，整体设置和安排各学科以及必修课程、选择性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构建相互衔接、层次递进的普通高中课程体系。

（三）选择性原则。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积极推进素质教育，体现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基本精神，为学生发展和学校发展提供更多的选择机会，在保证每个学生达到共同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充分考虑学生的不同发展需求，保障学生选择课程的权利，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促进学校特色课程体系的构建，促进我省普通高中的多样化有特色发展。 

（四）实效性原则。充分考虑我省不同地域学校在办学条件和教育教学水平等方面的差异，从学校的整体水平和大多数学校的实际情况出发，尊重学校在新课程改革中的主体地位，激发和调动学校实施新课程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保证我省普通高中能够顺利推进课程改革和高考综合改革工作并取得实效。。

三、该《指导意见》有哪些特色和亮点？

一是《指导意见》强化务实、有序、平稳、创新地推进我省普通高中课程改革工作，注重课程、教学、考试评价一体化设计，构建具有吉林特色的普通高中课程、教学、考试评价体系，促进课程改革与高考综合改革的有机衔接，促进普通高中学校多样化有特色发展。

二是《指导意见》强化特色课程体系建设，突出课程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中的基础地位和关键作用。全面实施普通高中课程方案，整体设置和安排各学科以及必修课程、选择性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构建相互衔接、层次递进的普通高中课程体系。

三是《指导意见》强化课程实施的保障措施，大力推进教学改革和加强教学研究和教学管理、充分开发与利用课程资源、实施高考综合改革和完善考试评价制度、严格学分认定与管理、加强课程实施的条件保障、加强课程实施的管理和监督等措施。

四是《指导意见》根据我省普通高中教学实际，细化了《吉林省普通高中课程学分结构表》和《吉林省普通高中课程安排指导表》，为普通高中学校实施新课程提供了依据。

  四、《指导意见》在课程设置上有哪些规定？

（一）学制与课时。普通高中学制为三年。每学年52周，其中教学时间40周，社会实践1周，假期（包括寒暑假、节假日和农忙假）11周。每周35课时，每课时按45分钟计。18课时为1学分。

（二）课程类别。普通高中课程由必修、选择性必修、选修三类课程构成。其中，必修、选择性必修为国家课程，选修为校本课程。

（三）科目安排与学分。普通高中开设语文、数学、外语、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学、技术（含信息技术和通用技术）、艺术（或音乐、美术）、体育与健康科目和综合实践活动、劳动等国家课程，以及校本课程。

（四）毕业学分要求。学生完成相应课程规定课时的学习并考试（考核）合格，即可获得相应学分。学生毕业学分最低要求为144学分。其中必修课程88学分，选择性必修课程42学分，选修课程14学分。



